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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学院 
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实施细则 
根据教育部、四川省关于研究生招生文件精神及《攀枝

花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》等文件规定，

特制订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 复试录取工作总体要求 

2023 年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

神，贯彻落实教育部和四川省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

会议精神，坚持综合评价、择优录取的基本原则，以提高人

才选拔质量为核心，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考试招生工作

的根本标准，维护考生合法权益，加强信息公开和监督，切

实维护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。 

二、 复试分数线 

注：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按照国家线执行。 

三、 复试方式及时间 

1.复试形式。2023 年我校硕士研究生复试采用现场复试

形式。主要包括：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、专业笔试考核、

英语听说能力考核、专业综合能力考核。 

学科/领域 总分 
单科 

总分=100 总分>100 

普通计划 

材料工程(085601) 273 38 57 

化学工程(085602) 273 38 57 

会计(125300) 220 60 120 

“退役大学生士

兵”专项计划 

初试满分 500分专业 251 30 45 

初试满分 300分专业 151 30 4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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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复试时间。我校一志愿考生复试于 3 月 30 日-3 月 31

日进行。调剂考生复试于 4 月 8 日左右启动，以后续公告为

准。 

四、 复试内容 

复试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、专业笔试考核、英

语听说能力考核、专业综合能力考核等内容。复试过程全程

录音录像。 

（一）思想品德考核 

考核内容包括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，包括考

生的政治态度、思想表现、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、

学风等方面。 

（二）专业笔试考核 

1.考核科目 

专业学位类别

或专业领域 

招生学

院 

培养学

院 
研究方向 复试科目 复试参考书目 

材料工程

(085601) 

001 钒

钛学院 

钒钛学

院 

1.金属材料

工程 

2.无机非金

属材料 

3.矿产资源

开发与利用 

材料科学

与工程基

础或材料

化学（任

选一） 

1.蔡珣.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(第

2版).上海交通大学出版

社.2017. 

2.杨秋华.材料化学导论(第 2

版).高等教育出版.2019. 

材料工程

(085601) 

钒钛学

院 

土木与

建筑工

程学院 

4.建筑材料 
混凝土及

砌体结构 

王振东等.混凝土及砌体结构(上

册,第二版)中国建筑工业出版

社,2015. 

材料工程

(085601) 

钒钛学

院 

智能制

造学院 

5.材料成型

与装备 

6.先进制造

技术 

先进制造

技术 

李文斌,李长河,孙未.先进制造

技术(第1版).华中科技大学出版

社.2013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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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工程

(085601) 

钒钛学

院 

电气工

程学院 

7.电子信息

材料与元器

件 

电子技术 

任骏原,赵丽霞,王学艳,张健.电

子技术基础(微课视频版).清华

大学出版社.2022. 

化学工程

(085602) 

生物与

化学工

程学院 

生物与

化学工

程学院 

1.绿色化工 

2.化工新材

料 

3.生物化工 

物理化学 

天津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.物理

化学 (第 6版).高等教育出版

社.2017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会计(125300) 

经济与

管理学

院 

经济与

管理学

院 

1.会计与大

数据分析 

2.公司财务

与资本运营 

政治、会

计专业综

合能力测

试 

（一）专业测试 

1.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.会计.中

国财政经济出版社,2022. 

2.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.财务成

本管理.中国财政经济出版

社,2022. 

（二）思想政治理论 

1.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

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

国家而团结奋斗——在中国共产

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

告 

2.教材： 

①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

（2018年版）》高等教育出版社 

②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（2018年

版）》高等教育出版社 

③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

（2018年版）》高等教育出版社 

④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理论体系概论（2018年版）》

高等教育出版社 

2.考核方式 

专业笔试考核考试方式为闭卷形式，试卷满分 100 分，

考试时长 120 分钟。会计硕士的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在专业笔

试考核中进行，占比不低于专业笔试考核总分的 20%。 

（三）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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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加试科目 
专业学位类

别或专业领

域 

招生学院 
培养

学院 
研究方向 

同等学历加试科

目(2科) 

同等学历加试参考书

目 

材料工程

(085601) 
钒钛学院 

钒钛

学院 

1.金属材料工程 

2.无机非金属材料 

3.矿产资源开发与

利用 

1.冶金原理      

2.材料合成与制

备 

1.周兰花.冶金原理.

重庆大学出版

社.2016. 

2.马景灵.材料合成与

制备.化学工业出版

社.2017. 

材料工程

(085601) 
钒钛学院 

土木

与建

筑工

程学

院 

4.建筑材料 
1.材料力学               

2.钢结构 

1.范存新等.材料力学

(第2版)重庆大学出版

社,2019. 

2.张耀春等.钢结构设

计原理(第 2版).高等

教育出版社,2020 

材料工程

(085601) 
钒钛学院 

智能

制造

学院 

5.材料成型与装备

6.先进制造技术 

1.工程图学 

2.机械制造技术

基础 

1.何铭新,钱可强,徐

祖茂.机械制图(第 7

版).高等教育出版

社.2016. 

2.黄健求,韩立发.机

械制造技术基础(第 3

版).机械工业出版

社.2020. 

材料工程

(085601) 
钒钛学院 

电气

工程

学院 

7.电子信息材料与

元器件 
/ / 

化学工程

(085602) 

生物与化

学工程学

院 

生物

与化

学工

程学

院 

1.绿色化工 

2.化工新材料 

3.生物化工 

1.分析化学     

2.有机化学 

1.武汉大学.分析化

学.高等教育出版

社.2018. 

2.赵温涛等.有机化学

(第 6版).高等教育出

版社.2019. 

会计

(125300) 

经济与管

理学院 

经济

与管

理学

院 

1.会计与大数据分

析 

2.公司财务与资本

运营 

1.财务会计 

2.财务管理 

1.戴德明等.财务会计

学(第13版).中国人民

大学出版社.2021. 

2.王化成等.财务管理

学(第 9版).中国人民

大学出版社,2021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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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加试方式 

同等学力考生加试方式为考试，试卷满分 100 分，考试

时长 120 分钟。 

（四）外语能力测试。主要考查考生英语听力水平和口语水

平，总分 100 分；外语测试时间为每生 5 分钟左右，满分 100

分。外语能力测试由外国语学院统一组织。 

（五）专业综合面试。主要考查考生利用所学理论发现、

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

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、逻辑思维能力、语言表达能力和相关

实践能力等内容，总分 100 分。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20 分

钟，具体时间可由复试专家组根据复试情况适当调整。 

（六）经批准免除外语听力、口语测试的残疾考生，外语

能力测试成绩和专业综合面试成绩均按 100 分计。 

（七）依照教育部有关规定，学校或各专业复试小组认为

有必要时，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，可对相

关考生再次复试。 

五、 复试日程 

工作内容 时间 地点 

一志愿考生 调剂考生 

资格审查、缴费 3月 30日 8：00-12：00 另行通知 学校行政楼 519 

专业笔试考核 3月 30日 13：00-15：00 另行通知 另行通知 

外语能力测试 3月 30日 15：30-18：30 另行通知 另行通知 

专业综合面试 

思想品德考核 

3月 31日  全天 另行通知 另行通知 

六、 复试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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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资格审查。各招生专业负责复试考生的身份查验，考

前严格采取“两识别”（人脸识别、人证识别）、“四比对”

（报考库、学籍学历库、人口信息库、诚信档案库数据比对）

等措施加强考生身份审核。根据教育部《2023 年全国硕士研

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（教学函〔2022〕3 号）第五十四

条规定，考生复试前需进行资格审查。研究生处在复试前对

考生的有效居民身份证件、学历学位证书、学生证、学历学

籍核验结果等材料及考生资格进行严格审查，对不符合规定

者，不予复试。考试须在复试前提供如下核验材料： 

（1）统考考生： 

a.身份证及复印件。 

b.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及复印件（应届本科毕业生交

验学生证，毕业证书入学时交验）。 

c.《攀枝花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

考核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。 

d.《攀枝花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考生诚信承诺

书》（见附件 2） 

e.对学历学籍审核结论有疑问的考生须提供学历（学

籍）认证证明，学历(学籍)校验未通过考生还须提供材料清

单如表 1 所示。  

      表 1 学历(学籍)校验未通过考生还须提供材料清单 

类别 学籍学历材料 

应届本科生（包括普通高校、成人高校、普通

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校验应届本科毕业

生） 

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 

未取得毕业证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

（须录取当年入学前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

业证书） 

1.自考准考证、注册地自考办打印加盖公章的考生考

籍表 

2.专科学历的相关证明材料（专科文凭或学信网的学

籍在线验证报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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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届生 

1.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（或《中国高

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，或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） 

2.毕业证书复印件 

因姓名或身份证号变更导致学历（学籍）信息

验证未通过的 

1. 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(往届生提供)

或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(应届生提供) 

2.本人信息变更的证明（记载曾用名和现用名的户口

簿或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） 

3.毕业证书复印件(往届生提供)或学生证(应届生提

供)复印件 

（2）“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”的考生除提交上述（1）

中材料外还须提供： 

a.入伍批准书复印件。 

b.退出现役证复印件。 

c.入伍前所在高校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（请务必保证报

告在线验证有效期限在 2023 年 7 月 1 日之前）。 

d.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备案表》（往届生提供）或

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(应届生提供)。 

（3）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除提交上述（1）中

材料外，还须提供： 

a.户口簿首页和登载本人户籍信息的“常住人口登记

卡”页复印件。 

b.定向协议（定向就业单位为原单位）（见附件 3）。 

（4）符合加分条件并申请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，须在

网上报名时按要求填报相关信息，经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审

核通过的方可加分。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，提交上述（1）

中的材料外，还须提供： 

a.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享受初试加分政策申请

表（见附件 4）。 

b.参与项目协议（合同）复印件及考核材料复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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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试加分按教育部政策执行；加分项目不累计，同时满

足两项以上加分条件的考生按最高项加分。 

2.缴纳复试费用。按照《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

川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发布全省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

性收费的通知(川发改价格规[2022]484 号)》的规定，每名

参加我校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的考生须交纳复试费

120 元/生，同等学力须另收加试科目考试费 80 元/生。具体

操作参见《攀枝花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缴费说

明》。 

3.各招生专业组织复试。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，持本人

居民身份证、准考证、复试通知单、缴费凭证，到相应专业

的对应复试小组参加复试。各复试小组应对复试内容进行详

细记录，认真填写复试登记表；对复试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

像，资料留存专业所在学院（一年以上）以备查验。   

4.体检。所有通过复试并取得拟录取资格的考生均须体

检。考生在拟录取公示期内按要求提交体检证明材料，体检

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体检标准按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

作指导意见》（教学〔2003〕3 号）和《关于转发<教育部办

公厅、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

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川招考委

〔2010〕9 号）执行。 

七、 拟录取工作 

（一）复试成绩 

1.复试成绩总分为 200 分。外语能力测试、专业笔试考

核笔试、专业综合面试成绩按相应权重相加之和为复试成

绩，计算公式为（四舍五入，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）：复试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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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=外语能力测试成绩*20%+专业笔试考核成绩*100%+专业

综合面试*80%。 

2.考试总成绩为 100 分。考生入学考试总成绩为初试成

绩与复试成绩按相应权重相加之和，计算公式为（四舍五入，

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）：①初试总分 500：总成绩=(初试总分

÷5)*70%+(复试总分÷2)*30%；②初试总分 300：总成绩=(初

试总分÷3)*70%+(复试总分÷2)*30%。 

（二）拟录取 

1.录取依据。各专业（方向）按第一志愿考生和调剂考

生分别排名，分专业（方向）按照考生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

进行拟录取。在入学考试总成绩相同的情况下（小数点后两

位），初试总分较高的考生优先录取。若初试成绩相同，则

按照初试业务课一、业务课二、外语科目的顺序逐一比较单

科成绩，择优录取，若通过前述内容仍不能确定录取人选时，

由相关专业面试组对相关考生再次复试确定最终拟录取人

选。专项计划考生不参与统考考生排序，在其专项计划范围

内择优拟录取。 

2.有以下情况之一者，不予录取。 

（1）所有拟录取考生都必须进行复试。未参加复试者

不予录取。 

（2）外语能力测试成绩低于 60 分或专业笔试考核成绩

低于 60 分或专业综合面试成绩低于 60 分。 

（3）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。 

（4）体检不合格者。 

（5）同等学力加试科目成绩低于 60 分。 

（三）公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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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处将各招生专业的拟录取名单在学校研究生处

网站进行公示（https://yjs.pzhu.edu.cn/）,公示 10 个工

作日。 

八、 违规处理 

1.复试是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任何形

式泄露复试试题相关信息、违反复试管理规定和考场纪律、

影响考试公平和公正行为的考生，一律按《国家教育考试违

规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3 号）等规定严肃处理，取消

录取资格，记入《考生考试诚信档案》。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（自 2015 年

11 月 1 日起实施）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：①在法律规定的国

家考试中，组织作弊的，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

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

刑，并处罚金。②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

他帮助的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③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，

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、答案

的，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。④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

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，处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

处罚金。 

3.对在招生工作中有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招生管

理规定行为的招生单位、招生考试机构、主管教育行政部门

及其招生工作人员，一律按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

理暂行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6 号）严肃处理，并追究直接

责任人员的责任，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，还将按规定

对有关责任人实行问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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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招生工作中，严禁学校内部任何部门和工作人员（包

括在校生）举办或参与举办考试招生辅导活动，严禁向社会

培训机构提供考试招生辅导活动场所和设施，严禁各相关学

院委托社会培训机构进行考试招生辅导培训、招生宣传和组

织活动，违反规定的要追究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责任。 

九、 联系方式 
专业学位

类别或专

业领域 

研究方向 
复试组

织学院 

联

系

人 

联系电话 
办公地

点 

复试资格审查、

缴费 

材料工程

(085601) 

1.金属材料

工程 

2.无机非金

属材料 

3.矿产资源

开发与利用 

钒钛学

院 

张

老

师 

18081710671 
励志楼

312 

地点：学校行政

楼 519 

联系人：叶老师 

联系电话：

0812-3371288 

材料工程

(085601) 
4.建筑材料 

土木与

建筑工

程学院 

徐

老

师 

18681233312 
励志楼

107 

材料工程

(085601) 

5.材料成型

与装备 6.先

进制造技术 

智能制

造学院 

赵

老

师 

13219809527 
励志楼

204 

材料工程

(085601) 

7.电子信息

材料与元器

件 

电气信

息工程

学院 

李

老

师 

18908148688 
分测

7A-7 

化学工程

(085602) 

1.绿色化工 

2.化工新材

料 

3.生物化工 

生物与

化学工

程学院 

王

老

师 

18982380550 
博学楼

303 

会计

(125300) 

1.会计与大

数据分析 

2.公司财务

与资本运营 

经济与

管理学

院 

何

老

师 

15881250926 
明德楼

109 

十、 监督举报渠道 

对违反招生政策和规定，侵犯考生正当权益行为的单位

或个人，学校将按照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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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，咨询监督电话：0812-3371288。 

若发现有违纪、违规行为需要举报和反映，请向学校纪

委办公室举报或反映，电话 0812-3371916。 

十一、 其他 

本细则未尽事宜按照学校《攀枝花学院 2023 年硕士研

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》执行。 

 

 

攀枝花学院研究生处 

2023 年 3 月 26 日 


